
短期任务非静止轨道卫星无线电管理暂行办法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第一条 [目的] 为促进和规范短期任务非静止轨道卫星（以下简称短

期任务卫星）无线电频率和轨道资源的国际申报、协调和投入使用，

提高卫星无线电频率使用效率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

例》和相关法规规定，参照国际电信联盟《无线电规则》，制定本办

法。

第二条 [适用范围] 本办法所称短期任务卫星，应同时满足如下条件：

（一）卫星运行在非静止轨道；

（二）单星（含星座系统中的单颗卫星）在轨寿命少于 3年（不

含 3 年），寿命到期后必须脱离运行轨道并坠入大气层（以下简称离

轨）；

（三） 所申请的卫星无线电频率无需适用国际电信联盟《无线

电规则》第 9 条第Ⅱ节（开始协调的程序）的规定；

（四） 星座系统所含卫星总数少于 10 颗（不含 10 颗），每颗卫

星的质量不应超过 100 千克；

短期任务卫星可用于通信、导航、遥感、业余、空间天气研究、

高空大气层研究、射电天文学、技术展示和教育等各种应用。其中，

向外单位提供卫星话音通信、卫星物联网和卫星互联网服务的，应事

先获得相关电信业务经营许可。

第三条 [频率使用要求] 短期任务卫星操作单位应严格按照《中华人



民共和国无线电频率划分规定》明确的业务种类、频率划分、使用条

件及国家颁布的相关频率规划申请使用卫星无线电频率，不得将卫星

无线电频率用于与相应无线电业务划分无关的用途。鼓励卫星操作单

位使用国际电信联盟为短期任务卫星划分的测控频段，并遵守《无线

电规则》相关使用要求（具体要求见附件 1）。短期任务卫星原则上

不应用于涉及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业务。

第四条 [频率使用可行性论证] 建设短期任务卫星项目，应当在规划

阶段或在卫星网络资料国际申报前，按照卫星无线电频率使用可行性

论证有关规定做好卫星无线电频率使用方案论证工作。论证工作的重

点是分析拟使用的卫星网络的协调状态和协调内容，列出国内国际协

调清单，并对其可能的干扰情况进行详细技术分析；应重点做好同频、

邻频相关空间业务和地面业务的兼容共存分析。

第五条 [资料申报] 卫星操作单位应按照《无线电规则》第 32 号决

议向国际电信联盟报送短期任务类别卫星网络资料，并遵守第 32 号

决议的有关规定（具体要求见附件 2）。相关卫星网络资料的国际申

报、协调应遵守工业和信息化部《卫星网络申报协调与登记维护管理

办法（试行）》《卫星网络国际申报简易程序规定（试行）》等有关规

定。

同一卫星操作单位在轨的短期任务卫星总数一般不得超过 10 颗

（不含 10 颗）。

短期任务卫星需在提前公布资料向国际电联报出后 3 年内（不含

3年）完成首颗卫星发射，超过 3年未发射的，将由工业和信息化部



提请国际电联删除该卫星网络资料。

第六条 [许可申请] 卫星操作单位在申请办理短期任务卫星无线电

频率使用许可时，应符合无线电频率使用许可有关规定所列条件，开

展必要国内协调和国际协调，并依法依规提交相关申请材料，包括卫

星网络资料国际申报情况、开展国内和国际协调情况、与地位优先卫

星网络或地面无线电业务的详细电磁兼容分析报告（需提出技术可行

的干扰规避措施并做出相应承诺）等；在申请办理空间无线电台设置

使用许可时，应符合关于设置、使用无线电台（站）许可有关规定所

列条件，依法依规提交申请材料，包括空间无线电台射频技术特性、

卫星搭载所有载荷情况，以及卫星寿命到期后的离轨措施等。

第七条 [干扰消除] 短期任务卫星须具有立即停止发射的能力，以消

除可能造成的有害干扰。

第八条 [地球站] 设置使用短期任务卫星终端地球站的，仍须按国家

有关规定申请办理地球站无线电台执照，也可委托卫星操作单位办理

相关手续。

第九条 [批复期限] 短期任务卫星无线电频率使用许可证和无线电

台执照的有效期不得超过 3 年（不含 3 年）；使用同一份卫星网络资

料的短期任务星座系统无线电频率使用许可，有效期自系统内首颗卫

星的频率使用许可证生效之日起，不得超过 3 年（不含 3 年），星座

系统中每个空间无线电台执照有效期不得超过该星座系统无线电频

率使用许可的期限。

第十条 [频占费缴纳] 设置使用短期任务卫星的，须按照国家有关无



线电台（站）频率占用费收费标准的规定缴纳频率占用费。

第十一条 [搭载载荷] 短期任务卫星在获得卫星频率和空间电台许

可后，不得加载超过频率许可范围的任何射频载荷。

第十二条 [有效期届满] 短期任务卫星无线电频率使用许可证和无

线电台执照有效期届满时，卫星操作单位可以提出延期申请，但不得

超过第九条规定的期限。到达第九条规定的期限后，卫星操作单位应

立即采取措施关闭短期任务卫星的无线电发射设备，并实施离轨操作。

第十三条 [离轨] 卫星操作单位在实施卫星离轨操作时，应确保不会

对其他在轨卫星造成影响，且符合国家关于空间碎片减缓和避碰等有

关规定。

第十四条 [事后监管] 无线电管理机构将所有适用本办法的短期任

务卫星列入年度“双随机一公开”检查必查范围，一旦发现卫星操作

单位存在违反本办法操作短期任务卫星或违反已做承诺的行为，将依

法予以查处。

第十五条 [年度报备] 卫星操作单位应当于每年一季度末前，按国家

无线电管理机构要求报送上一年度的无线电频率使用报告，包括上一

年度卫星无线电频率使用情况、卫星网络内地球站设置使用情况等，

并对报告的真实性负责。

第十六条 [法律责任] 违反本办法操作短期任务卫星的，将按照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》等有关无线电管理规定进行查处。

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解释。

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 2021 年 X月 X 日起施行。



附件：1. 国际电信联盟关于空间操作业务频率用于短期任务卫星的

要求

2. 国际电信联盟《无线电规则》第 32 号决议关于短期任务卫

星频率指配的规则程序



附件 1

国际电信联盟关于空间操作业务频率

用于短期任务卫星的要求

一、空间操作业务频率划分中，137.025-138MHz（空对地）和

148-149.9MHz（地对空）频段可供承担短期任务的非静止轨道卫星系

统使用，且无需按照《无线电规则》第 9条第Ⅱ节有关条款达成协调，

但 148-149.9MHz 频段地球站与同频地面业务台站的协调仍须开展。

二、在 137.025-138MHz 频段：

（一）承担短期任务的非静止轨道卫星系统中的任一空间电台，在地

球表面任何一点产生的功率通量密度不得超过-140dB(W/(m
2
·4kHz))。

（二）任何发射的总占用带宽应完全保持在 137.025-138MHz 频段范

围内，包括多普勒频移或频率容限等的偏移。

（三）在同一地理区域内，在同一时刻每个信道只能一颗短期任务卫

星进行发射。

三、在 148-149.9MHz 频段，空间操作业务任何发射的带宽不得超过

±25kHz。

四、国际电信联盟无线电通信局将继续开展对空间操作业务频率用

于短期任务卫星的技术、操作和规则层面的研究。



附件 2

国际电信联盟《无线电规则》第 32 号决议

关于短期任务卫星频率指配的规则程序

一、《无线电规则》的一般性条款须适用于短期任务卫星，但有以下

补充或修正。

二、在根据《无线电规则》有关条款提交短期任务卫星的提前公布资

料时，卫星操作单位须提交在卫星项目早期研发阶段计划的轨道特性。

三、短期任务卫星的通知资料不能与提前公布资料同时送交国际电

信联盟无线电通信局，只能在卫星发射后，或需多次发射的情况下在

首颗卫星发射之后提交。

四、短期任务卫星的启用日期定义为卫星的发射日期，或需多次发射

情况下首颗卫星的发射日期，发射日期定义为卫星进入卫星网络资料

填报轨道面的日期。

五、短期任务卫星的通知资料不得晚于启用日期后两个月内通报无

线电通信局，这一规定取代《无线电规则》一般性条款中关于报送通

知资料时间要求的条款。

六、短期任务卫星频率指配最长有效期不得超过自启用日期起 3 年，

在有效期届满之日，无线电通信局将删除相关卫星网络资料并予以公

布。

七、《无线电规则》一般性条款中关于通知资料修改、卫星网络频率

指配暂停或恢复使用的有关条款，不适用于短期任务卫星频率指配。


